平罗县工贸行业2019年粉尘防爆专项整治
工作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自治区和市有关文件精神，持续强化工贸行业粉尘防爆专项整治工作，严防发生粉尘爆炸事故，按照《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办公室关于开展工贸企业粉尘防爆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宁应急办发〔2019〕20号)要求，依据《粉尘防爆安全规程》《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2017版)》等有关标准规范，制定本方案。
1、 工作目标
巩固粉尘防爆专项整治工作成果，通过对全县工贸企业粉尘防爆专项整治工作，检验五年来专项整治工作情况，推动企业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完善安全管理、作业票管理及设备设施管理等制度，提升企业粉尘防爆技术水平，强化企业危险因素管控能力，有效防范粉尘爆炸事故发生。
二、整治范围
　　所有工贸行业涉爆粉尘企业，重点整治粉尘作业场所10人及以上的工贸行业涉爆粉尘企业（包括金属铝、镁等在内的，煤粉、面粉、淀粉、血粉、鱼粉、纸粉、木粉、棉花、烟草、塑料、染料等存在粉尘爆炸危险的工贸企业）和2018年未完成整改的大米、面粉和木器加工企业。
　　三、整治重点
　　（一）存在铝镁粉尘爆炸危险的工贸企业
　　1.存在铝镁粉尘爆炸危险的生产场是否设置在危房或违章建筑内，厂房是否为单层建筑且屋顶采用轻型结构；如厂房为多层建筑的结构，是否采取框架结构，并保证有足够面积的泄爆口在爆炸时能有效进行泄爆。
　　2.存在铝镁粉尘爆炸危险的生产场所所用电气设备是否采用防爆电气设备。
3.是否按工艺（区域）设置相对独立的收尘系统，且收尘器设置在建筑物外，收尘器是否设有泄爆装置和防雨措施，回收的铝镁粉尘是否储存在独立干燥的堆放场所。
4.所有尘点是否装设吸尘罩，且风管中不应有粉尘沉降。
5.是否建立清扫制度并对粉尘积累的车间和储藏室做到每班清扫，同时要对储存的铝镁粉进行防水措施和温度控制。
6.现场作业人员是否穿着阻燃材质的工作帽和衣裤。
7.培训教育情况，相关安全管理制度、作业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等。
（二）其它涉及粉尘爆炸危险的工贸企业
1.有粉尘爆炸危险场所企业的新、改、扩建项目，是否严格执行《粉尘防爆安全规程》等标准要求。
　　2.是否严格执行作业票制度，生产场所是否做到严禁各类明火。
3.生产场所是否采用防爆设备和防碰撞火花的作业工具；所有金属设备、装置外壳、金属管道、支架、构件、部件等是否采取防静电积累和防静电火花措施。
4.作业现场是否保持清洁，严禁采取正压气体吹扫。如：压缩空气。
5.企业是否对粉尘防爆危险场所配备通风除尘装置，并保证收尘系统正常运转。
6.企业是否为在粉尘爆炸危险场所作业的人员配备阻燃材料的个人劳动防护用品；
7.培训教育情况，相关安全管理制度，作业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等。
四、工作步骤
（一）企业自查自改（6月20日至7月10日）
工贸行业涉爆粉尘企业，要立即对照验收内容开展自查，全面排查问题隐患，建立隐患问题台账和整改清单，逐项制定落实整治措施，明确责任人和整改时限，高质量完成整改并注重整改时效性，确保在验收前完成整改。有关单位检查验收时不得以正在购进设备或正在整改等借口拖延问题和隐患整改。
（二）部门检查验收（7月11日至8月25日）
县应急管理局联合有关单位，对涉爆粉尘企业自查整改情况组织先行验收，按照“一企一表”进行100%验收，由验收人员签字确认。县应急管理局将企业台账及验收总结等材料及时归档备查。
（三）迎接区级全面验收（9月1日至30日）
相关企业要认真按照文件要求，对照备查资料清单，建立健全相关安全管理制度、责任制，规范审批程序，完善隐患排查、教育培训台账等。相关单位要认真组织检查验收，建立粉尘企业基本情况台账，督促企业做好问题隐患整改。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严格落实责任。各有关单位、企业要切实提高对粉尘防爆专项整治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把粉尘防爆专项整治作为今年一项重要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结合本地实际，细化方案，明确计划，建立清单，采取扎实有效措施，狠抓落实，确保专项整治工作取得实效。
　　（二）严格执法，抓好整改闭环。各有关单位要严格标准，规范程序，进一步加大安全执法检查力度，严厉查处企业违法违规行为，一经查实，要依法进行处罚，并进行通报、曝光，提高涉事企业违法违规的社会和经济成本，达到“惩治一个、震慑一片”的警示作用。监督企业做好隐患整改闭环工作，确保隐患全部整改到位。
（三）统筹推进，强化源头治理。各相关单位要将粉尘防爆整治与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较大危险因素辨识管控等工作有机结合，统筹推进;鼓励支持高风险、人员密集的涉爆粉尘企业实施湿法除尘工艺、作业空间物理隔离、大力推进“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不断提高涉爆粉尘企业本质安全水平。
（四）广泛宣传，抓好培训教育。各有关单位和相关企业要充分利用网络、微信、简报等方式，宣传先进单位的经验做法，宣传粉尘防爆有关常识，宣传近年来全国涉爆粉尘企业发生的事故案例，增强宣传的实效性，为专项整治工作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自治区安委办将聘请粉尘方面专家，开展专题培训，使涉爆粉尘企业和各级执法人员切实了解有关知识，不断提高相关人员的业务水平。

附件：1.工贸企业粉尘防爆专项整治验收表（铝镁粉尘企业）
      2.工贸企业分成防爆专项整治验收表（其他分成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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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企业名称
	
	企业负责人
	

	企业地址
	
	粉尘类别
	
	联系电话
	

	序号
	验收内容
	检查结果

	1
	存在铝镁粉尘爆炸危险的生产场所是否设置在危房或违章建筑内，厂房是否为单层建筑且屋顶采用轻型结构；如厂房为多层建筑的结构，是否采用框架结构，并保证有足够面积的泄爆口在爆炸时能有效的进行泄爆；
	

	2
	存在铝镁镁粉尘爆炸危险的生产场所所用电气设备是否采用防爆电气设备；
	

	3
	是否按工艺（区域）设置相对独立的收尘系统，且收尘器设置在建筑物外，收尘器是否设有泄爆装置和防雨措施，回收的铝镁粉尘是否储存在独立干燥的堆放场所；
	

	4
	所有尘点是否装设吸尘罩，且风管中不应有粉尘沉降；
	

	5
	是否建立清洁制度并对粉尘积累的车间和储藏室做到每班清扫，同时对储存的铝镁粉进行防水措施和温度控制；
	

	6
	现场作业人员是否穿着阻燃材质的工作帽和衣裤；
	

	7
	培训教育情况，相关安全管理制度，作业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等。
	

	检查验收人员签名：


工贸企业粉尘防爆专项整治验收表（铝镁粉尘企业）
验收单位：                                              验收时间：2019年    月    日
附件2：
工贸企业粉尘防爆专项整治验收表（其它粉尘企业）
验收单位：                                                      验收时间：2019年    月    日
	企业名称
	
	企业负责人
	

	企业地址
	
	粉尘类别
	
	联系电话
	

	序号
	验收内容
	检查结果

	1
	有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的企业的新、改、扩建项目是否严格执行《粉尘防爆安全规程》等标准要求；
	

	2
	是否严格执行作业票制度，生产场所是否做到严禁各类明火；
	

	3
	生产场所是否采用防爆设备和防碰撞火花的作业工具；所有金属设备、装置外壳、金属管道、支架、构件、部件等是否采取防静电积累和防静电火花措施；
	

	4
	作业现场是否保持清洁，严禁采用正压气体吹扫。如：压缩空气；
	

	5
	企业是否对粉尘防爆危险场所配备通风除尘装置，并保证收尘系统正常运转；
	

	6
	企业是否在粉尘爆炸危险场所作业的人员配备阻燃材料的个人劳动防护用品；
	

	7
	培训教育情况，相关安全管理制度，作业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等。
	

	检查验收人员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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